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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期貨交易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自律規則
條文修正總說明

本公會依據理監事聯席會決議之「期貨商交易及風險控管機制專案」相關名詞彙整表之風險有關專有名詞之決議，及配合「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、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」權益數之概念，修正本公會「期貨交易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自律規則」，修正重點為第5條至第9條指本日帳戶之淨值，含當日期貨部位損益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，不含選擇權之市值，故將「權益總值」統一修正為「權益數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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